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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字〔2024〕3 号

全校各单位：

《河南科技学院校友和企业奖学金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印发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

河南科技学院

2024 年 1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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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科技学院校友和企业奖学金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校企合作、共育人才，引导校友

和企业支持教育事业，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，奖励在学习科

研、创新创业等方面品学兼优的学生,结合学校实际，决定

设立校友和企业奖学金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校友和企业奖学金的使用坚持“谁争取，谁使

用”的原则，学院获得校友和企业奖学金的学生比例力争不

低于学院总人数的 2%，每人每年奖励额度不低于 2000 元。

第三条 各学院要充分发动校友资源，调动校友力量开

展捐资助学活动，倡议优秀校友和企业积极捐资，贡献爱心，

反哺母校，校友和企业具有奖学金冠名权。

第二章 评选条件

第四条 申请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思想品德好，政治方向坚定，模范遵守校规校纪，关

心集体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乐于助人，勤俭节约；

2.学习成绩优异，刻苦钻研，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

精神，学年综合评定成绩排在专业前 30%；

3.积极参加学校、学院和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，能够在

学生中起模范带头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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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评审程序与公布

第五条 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学院按照不低于 2%的比

例组织推荐，在全院范围内进行五个工作日的公示，无异议

后报学生处审定，由学生处进行五个工作日的公示，无异议

后上报校友和企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，最终确定名单并足额

发放奖学金。

第六条 校友和企业奖学金评选时间由捐赠方和相关学

院商定，并委托学校进行评审和颁发。校友和企业奖学金当

年剩余资金，由学校统一管理，下一学年可继续使用。

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

第七条 学校通过河南省河南科技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

账户或河南科技学院账户接受捐赠，并与捐资校友和企业签

订捐赠协议。财务处负责实施，校友奖学金、企业奖学金实

行专款专用，不得以任何名义截留、挤占和挪用，同时接受

捐赠人和上级财政、审计、纪检监察、主管机关等部门的监督。

第八条 学校成立校友和企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，负责

评审工作的指导和实施，并对各学院校友和企业奖学金工作

指导和考核。成员由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，评审委员会下设

评审办公室，设在学生处。

第九条 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授奖、已授奖的将取

消授奖或追回全部奖学金，并取消其校友和企业奖学金参评

资格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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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科技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11 日印发

1.在校学习期间，不遵守校规校纪者；

2.有生活铺张浪费现象或违反社会公德造成不良影响

者；

3.在校学习期间行为失范，违反《大学生行为准则》者；

4.无故拖欠学费者；

5.其他原因需要终止者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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